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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作業程序：

1-1每年 3-4月、9-10月兩期填報作業期。

1-2管理單位-電算中心及該中心負責資料庫之系統管理員有關會議召開事項，並辦理公差假

請假程序。

1-3出席校外召開之全國性填報說明會議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 當期之填報作業時程(含當期資料輸出、下載、繳交)。

（二） 當期之填報表冊及其內容。

（三） 是否有新增、刪除表冊。

（四） 表冊是否有填報欄位異動或填報定義修訂。

（五） 本校是否為評鑑或訪視學校；為需評鑑或訪視之校，則務必注意評鑑學校設定學

校評鑑系所之時間、開放評鑑表冊瀏覽時間、提供評鑑或訪視學校基本資料表之時

間等。

（六） 來文修正表冊內容之時間。

（七） 新增證照種類申請時程。

1-4依校外說明會相關規定、作業時程，議訂本校填報作業時程表、視表冊調整填報單位權責

暨填報人名單。

1-5將本校填報作業時程、調整後之填報權責單位暨填報人名單轉知電算中心系統管理員，俾

便同步配合本期填報作業。

1-6召集行政、教學單位各表冊填報人，辦理校內填報說明會議，會議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 會議應拍照，並應有一定比例之出席人數。

（二） 會議之議程、簽到單及照片，應於規定期限內上傳至資料庫系統內。

（三） 會議應就表冊填報權責單位及各填報人名單、聯繫電話及 e-mail等資料做確認，

以便系統管理員做填報人進入系統帳號、密碼之設定。

（四） 填報人帳號、密碼一律以 e-mail通知。

（五） 應安排首次填報人員會後至電腦教室，進行實務操作。

（六） 表 1-1教師基本資料表涉及教師相關資料表冊能否匯入，故需請各教學單位於人

事室教師基本資料系統建立資料，再由人事室填報人員從校內系統中轉匯入校務

基本資料庫當期表冊中。

1-7業務承辦人員與電算中心系統管理員確認校內填報日程、權責等資料後，系統管理員開放

校內填報系統。

1-8涉及歷史資料之表冊，由電算中心系統管理員直接由系統上期資料撈取後匯入本期內，

再

由表冊填報人員新增或修改。

1-9行政、教學單位依校內說明會之日程等規定，分別至系統內進行權責所屬之表冊填報。

1-10依校內填報日程分階段性關閉校內系統，俾便單位主管檢核。

1-11依校內填報日程分階段性檢視表冊，若填報人需修正或補充資料，於規定日期及時間，

統一集中電腦教室修改，管控權限，避免表冊資料遭他人錯植或刪改。

1-12業務承辦人員於系統內做交叉檢核，出現異常部分，應主動通知表冊填報人修正。

1-13各填報單位於全國關表前確認最終資料。



1-14全國填報系統關閉。

1-15下載當期資料燒錄光碟（含加蓋學校關防、各填報單位主管核章…）。

1-16函文教育部及資料庫維運小組。

1-17結束。

2. 控制要點：

2-1開放全校填表前，各系所應就從本校人事系統匯入之表 1-1教師基本資料表資料做確認，

避免系所聘任之專兼任老師漏植，進而無法建置與老師資料有關之他表內容。

2-2校內系統關表前，表 1-1教師基本資料表應與表 3-5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交叉比對，若遇

有聘任之老師卻無授課情形者，該位老師於表 1-1資料應刪除。

2-3校內系統關表前，表 2系列之招生表冊應與表 4系列學生資料表冊表交叉比對，避免資

料誤差。

2-4校內系統關表前，各填報單位主管應對權責所屬表冊內容做檢核，並於全校統一修改之

時間點修正表冊資料。

2-5全國系統關閉前，各填報單位主管應對權責所屬表冊內容做最終檢核。

2-6資料庫資料攸關本校總量管制之名額，專兼任老師資格、校舍暨校地面積等，全國系統關

閉前，應要求總量業務主辦單位辦理人員暨主管檢核。

3. 使用表單：

3-1資料庫系統內表冊近百張，不乏涉及個人資料，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本校填報及檢核

作業，皆於系統內完成，故表冊資料不使用紙本作業。

3-2當期填報作業時程表。

3-3當期填報單位權責表。

3-4當期填報人員資料表。

3-5當期輸入表冊資料封面（加蓋學校關防）。

3-6當期輸入表冊一覽表(填表單位主管核章)。

4. 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
4-1教育部「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資訊系統工作協調會議」

4-2教育部「當年度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工作協調會議」

4-3○年度○月「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系統說明會」事項


